
經文：徒二十六 1–32   

題目：保羅在亞基帕王前受審  

 徒二十五章交代了非斯都因著保羅以羅馬公民身份的堅持讓他向皇帝申訴。

在去羅馬之前非斯都為要在查問之後有所陳奏，特意帶保羅到亞基帕王面前，其實

只算是諮詢會而非正式的審訊。亞基帕王是當時羅馬皇帝尼祿王所特派的專員，是

當時猶太人的王，代表著整個以色列民族的定案，相信這也是作者路加記述的原因。 

 今天所看的經文是保羅人生中最後一次的申訴和自辯，其實他不單只整合了

之前兩次的申辯，也從他個人的得救見證開始，親身說明他自被主蒙召以來所經歷

的是出於主耶穌，繼而引申主耶穌如何從死裡復活，把真理照亮給猶太人和外邦人。 

 面對著亞基帕王的虛張聲勢和非斯都大聲地駡他癲狂(徒二十六 24)，保羅

卻仍是滿有信心和勇氣，理直氣壯地回應自己並非瘋了卻是說真話，他繼而更大膽

地向亞基帕王發出接受基督教的挑戰，也向在場的聽眾誠意地邀請他們歸信耶穌成

為信徒。在眾多權貴的面前，亞基帕王並不願意正面回應保羅，然而他在非斯都面

前也說了兩段相關語: 「這人並沒有犯什麼該死、該綁的罪。」「這人若沒有上告

於愷撒，就可以釋放了。」其實他間接地表明保羅的清白，非斯都便安排他上羅馬

去。 

 

默想問題： 

「6 現在我站在這裡受審，是因為指望神向我們祖宗所應許的。7 這應許，我們十二

個支派晝夜切切地侍奉神，都指望得著。王啊，我被猶太人控告，就是因這指望。」

徒二十五 6-7節顯示著一幅頗為吊詭的圖畫，當中受審和控告是負面的，應許和指

望卻是正面的。然而保羅卻在個人見證中說明他的心迹和意願，加上之後記述他在

申訴自辯時那份把握時機、勇敢無懼地向長官、王室及所有人傳福音且邀請他們信

主，可見其實他視負面的境遇為宣揚正面真理的機會。今天你明白這份吊詭心情嗎？ 


